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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2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了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6年5月29日上午10:30在北
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贾春琳先生主持。公司总经理
栗延秋，副总经理唐正军，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肖薇，财务总监许菊平，副总经理贾曦列
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有利于建立、健全长效

激励约束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
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在充分
保障股东利益的前提下，遵循了激励与约束对等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摘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具有全面性、综合性

及可操作性，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
况，有利于保证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
体系，建立股东与公司员工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

在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前，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1、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激励对象名单

及其授予数量，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

股等事宜时，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

或派息等事宜时，按照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回购价格进
行相应的调整；

（4）授权董事会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前，将因激励对象离职或激励对象放弃的限
制性股票份额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调整、调整至预留部分或直接调减；

（5）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
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书》、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授予申请、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
称“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
变更登记等事宜；

（6）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数量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
事会将该项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7）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是否可以解除限售及可解除限售数
量；

（8）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除限售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
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等；

（9）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本次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所涉相关
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继承事宜等；但如法
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变更与终止需得到股东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则董事会的该等决议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0）授权董事会对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条款一
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
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
得到相应的批准；

（11）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授予数
量、授予价格和授予日等全部事宜；

（12）授权董事会签署、执行、修改、终止任何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协议和其他文件；
（13）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

股东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2、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次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

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
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
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3、提请股东会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授权董事会委任收款银行、会计师事务
所、律师事务所、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

4、提请股东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激励计划或《公司章

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
士代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3）。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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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经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

决定，公司将于2026年6月17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现将股东会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6月17日14:3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

月1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6月11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1.00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2.00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

上述议案1、2、3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分别详见

公司2026年5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
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代理人还须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
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代
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在登记期间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但须写明股东姓名、股
东账号、联系地址、联系电话、邮编，并附上身份证、股东账户及股权登记日的持股凭证复
印件。

（二）会议登记时间：2026年6月15日，登记时间9:00-12:00；14:00-17:0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18号。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于登记和表决时提交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委托人

的在股权登记日的持股证明、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五）会议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电话：010-67871609；
2.传真：010-52249811；
3.联系人：肖薇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3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599”，投票简称为“盛通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回避。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

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
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6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6月17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

司于2026年06月17日召开的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
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2599    证券简称：盛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2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盛通股份”）分别于2026年1月19

日、2026年2月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2026年度向供应商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
足公司及下属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供应
商申请总额度不超过0.38亿元的授信并提供担保、拟向银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7.7亿元的
授信并提供担保。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6002）。现就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批复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最高授

信额度3,000万元，根据经营需要，将其中不超过3,000万元的额度分配给孙公司天津盛通
兴源贸易有限公司使用（具体以银行审批为准）。盛通股份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金额均经过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无需再次履行审议
程序。

三、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对象情况
1、天津盛通兴源贸易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2020年10月16日
法定代表人：栗庆达
注册资本：2,000万人民币
公司地址：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区天达路9号1号厂房二层102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日用百货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物联网技术服务；图文设计制作；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广告设计、代理；平面设计；会议及展览服务；油
墨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企业管理；日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五金产品零售；纸制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出版物印刷；印刷品装订服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3,696,636.25 44,641,825.44

负债总额 40,067,939.43 30,914,674.66

净资产 13,628,696.82 13,727,150.78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58,592,158.55 24,544,820.27

净利润 -1,987,886.10 98,453.96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3、债务人：天津盛通兴源贸易有限公司
4、被担保的主债权：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及其项下所有“分合

同”。
5、保证最高本金限额：3,000万元人民币。
6、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获批的担保总额不超过8.0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5.34%。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3.
1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2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
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002138    证券简称：顺络电子    公告编号：2026-054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公司董事、总裁施红阳先生因解除婚姻关
系进行股份交割的非交易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总裁施红阳先生因解除婚姻关系进行离婚财产分割，拟将其名下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5,252,787股(占公司总股本0.6515%)过户给杨柳女士。
杨柳女士已经与中量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量投成长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

下简称“中量投成长10号”）、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顺通”）
的全部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
明先生和徐佳先生重新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协议各方组成的一致行动人仍为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除非协议各方协商一致解除一致行动，本协议持续有效，且中量投成长10号
持有顺络电子股份期间各方不得协商解除本协议。各方同意，在协议有效期限内，将以一
致的方式参与顺络电子决策并行使表决权，协议各方在决定重大决策事项时，特别是行
使提案权、表决权、提名权之前，应当进行充分的协商、沟通，以保证顺利做出相同意思表
示并一致行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51）。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进展情况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施红

阳先生已于2026年5月28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5,252,787股（占公司总股本0.6515%）通
过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登记至杨柳女士名下。

本次证券非交易过户后，施红阳先生、杨柳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变化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恒顺通 55,502,000 6.8834% 55,502,000 6.8834%

施红阳 5,352,787 0.6639% 100,000 0.0124%

李有云 1,432,200 0.1776% 1,432,200 0.1776%

李宇 4,458,900 0.5530% 4,458,900 0.5530%

郭海 0 0.0000% 0 0.0000%

高海明 436,462 0.0541% 436,462 0.0541%

徐佳 895,350 0.1110% 895,350 0.1110%

中量投成长10号 24,789,860 3.0745% 24,789,860 3.0745%

杨柳 0 0.0000% 5,252,787 0.6515%

合计 92,867,559 11.5175% 92,867,559 11.5175%

三、本次权益变动相关说明
1、公司董事、总裁施红阳先生本次股东权益变动系因离婚财产分割并依法办理股份

的非交易过户所致，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影响，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亦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后，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10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部股东—
—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
先生将持续共同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中关于大股东、董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信息披露、减持额度、减持限制等规定。

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10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部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
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将共同遵守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的减持比例限制；同时，在施红阳先
生就任公司董事、总裁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杨柳女士与施红阳先生
各自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各自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双方将分别履行董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减持预披露等义务。若施红阳先生或杨柳女士未来存在减持计划，双
方约定将按照上年末各自持股比例确定当年的减持额度。若相关法律、法规有所变动，上
述减持比例及额度将据此另行约定。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10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部股东——
施红阳先生、李有云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
生均不存在正在履行中或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股份增持或减持承诺。本次权益变动前，
公司第一大股东存在正在履行中的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承诺，具体
内容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
况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或 再
融 资 时 所
作承诺

恒顺通

关 于 同 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 用 方 面
的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公司不存在任何与顺络电子
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业务。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始，公司及其除顺络电子以外的
其他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其他控股公司”）将不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合资经营、合作经营或拥有在其他
公司或企业的股票或权益）开展其对与顺络电子经营
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投入，以避免对顺络电子的经营构
成可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公司保证将促使
其除顺络电子外的其他控股公司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与顺络电子的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3、公司将不利用顺络电子股东的地位进行损害顺络电
子及顺络电子中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
动。
4、公司确认并向顺络电子声明，其在签署本承诺函时
是代表其本身和其他控股公司签署的。
5、公司确认本承诺函旨在保障顺络电子全体股东之权
益而作出。
6、公司确认本承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
行之承诺。任何一项承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
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2016年07月
04日

长期
正在履
行

承 诺 是 否
按时履行

是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上述承诺事项的变化。
4、杨柳女士、中量投成长10号、恒顺通与恒顺通的全部股东——施红阳先生、李有云

先生、李宇先生、郭海先生及公司核心管理人员高海明先生和徐佳先生均不存在重大失
信等不良记录。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064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6-018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3,153,0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79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场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益民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董事陆阳俊先生、赵艳梅女士、吉治宇先生、吴权先生、

高峰先生、独立董事范从来先生因公务视频参会。
2、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谢建晖女士、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周克金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0,119,659 98.1976 12,123,480 1.6764 909,944 0.1260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0,518,163 98.2528 12,308,680 1.7020 326,240 0.0452

3、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113,243 98.0585 13,768,740 1.9039 271,100 0.037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004,067 98.0434 13,759,884 1.9027 389,132 0.0539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8,719,183 98.0040 13,765,812 1.9035 668,088 0.0925

6、议案名称：《关于与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0,249,391 98.2156 12,039,280 1.6648 864,412 0.1196

7、议案名称：《关于为部分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支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008,191 98.0439 13,194,860 1.8246 950,032 0.131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统一注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0,104,783 98.1956 12,149,432 1.6800 898,868 0.1244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并决定其2025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787,995 98.1518 12,281,480 1.6983 1,083,608 0.1499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并决定其2025年度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9,725,535 98.1431 12,412,940 1.7165 1,014,608 0.140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3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8,030,023 88.4985 13,768,740 11.2793 271,100 0.2222

4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
制度》的议案

107,920,847 88.4090 13,759,884 11.2721 389,132 0.3189

5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107,635,963 88.1757 13,765,812 11.2769 668,088 0.5474

6
关于与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09,166,171 89.4292 12,039,280 9.8626 864,412 0.7082

9

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并决定其2025年度
报酬的议案

108,704,775 89.0512 12,281,480 10.0610 1,083,608 0.8878

10

关于续聘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6年度内控审计
机构并决定其2025年度
报酬的议案

108,642,315 89.0001 12,412,940 10.1687 1,014,608 0.831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律师：戴克勤、张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认为，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6-048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18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71,523,8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15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林俊波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董事长付亚民先生因公务出差未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潘孝娜女士、财务总监杨天先生列席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939,949,491 99.3649 30,111,136 0.6057 1,463,183 0.029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补选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孔德壮先生为公司第十二
届董事会董事

4,932,930,213 99.2237 是

2.02
选举黄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4,926,823,725 99.100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
的议案》

105,450,945 76.9573 30,111,136 21.9749 1,463,183 1.0678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补选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孔德壮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董事

98,431,667 71.8347% 是

2.02
选举黄涛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董事

92,325,179 67.3782%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

投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童碧君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6-049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26年5月26日以邮件、短信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6年5月29日以现场+视频会议方式召
开。公司应参加董事七名，实际参加董事七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潘孝娜、虞迪锋、杨天列
席了会议，会议由副董事长林俊波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孔德壮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孔德壮先生、黄涛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召集人（主任委员） 委员

审计委员会 马莉艳 梁春雨    王  佳

提名委员会 梁春雨 林俊波    马莉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汪冬华 林俊波    马莉艳

战略委员会 孔德壮 黄  涛    汪冬华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6-临051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友好路96号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40,281,97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913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李志磊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赵明宝和冯凯丽律师出席会议并作
见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列席6人，公司董事李志磊、李西武通过现场方式列席会议；公

司独立董事尉克俭、满莉、刘力、杨鼎新通过视频方式列席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王彬、王萌、
彭宁、范晓、王文广、马晓平、孙积禄因工作原因未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长王彬代行董事会秘书职务因工作原因委托证券事务代表徐学民列席
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85,191,910 96.2541 153,329,767 3.7033 1,760,301 0.042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王彬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4,128,679,134 99.7197 是

2.02
选举李志磊为公司董
事的提案

4,130,891,444 99.7731 是

2.03
选举王鑫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4,130,369,988 99.7605 是

2.04
选举王萌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4,130,231,665 99.7572 是

2.05
选举彭宁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4,129,082,611 99.7295 是

2.06
选举范晓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4,130,136,987 99.7549 是

2.07
选举王文广为公司董
事的提案

4,130,236,025 99.7573 是

2.08
选举马晓平为公司董
事的提案

4,130,499,723 99.7637 是

3.00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孙积禄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提案

4,130,712,835 99.7688 是

3.02
选举尉克俭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提案

4,130,979,449 99.7753 是

3.03
选举满莉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提案

4,130,350,312 99.7601 是

3.04
选举刘力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提案

4,130,450,535 99.7625 是

3.05
选举杨鼎新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提案

4,130,365,669 99.760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王彬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350,394,280 96.7947 是

2.02
选举李志磊为公司董
事的提案

352,606,590 97.4059 是

2.03
选举王鑫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352,085,134 97.2618 是

2.04
选举王萌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351,946,811 97.2236 是

2.05
选举彭宁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350,797,757 96.9062 是

2.06
选举范晓为公司董事
的提案

351,852,133 97.1974 是

2.07
选举王文广为公司董
事的提案

351,951,171 97.2248 是

2.08
选举马晓平为公司董
事的提案

352,214,869 97.2976 是

（2）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孙积禄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提案

352,427,981 97.3565 是

3.02
选举尉克俭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提案

352,694,595 97.4302 是

3.03
选举满莉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提案

352,065,458 97.2564 是

3.04
选举刘力为公司独立
董事的提案

352,165,681 97.2841 是

3.05
选举杨鼎新为公司独
立董事的提案

352,080,815 97.2606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凯丽、赵明宝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